
台灣 Pay紅利點服務同意書 
 
立約人茲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以下簡稱「貴行」)申請「台灣 Pay紅利點服務」（以
下簡稱「本服務」），立約人充分瞭解，當點選「同意」鍵時，即表示立約人已於合理
時間內閱讀並同意遵守本約定事項所載之內容。 
第一條 本服務係立約人於使用貴行之台灣 Pay交易時，可獲得一定比例之紅利點回

饋，並可用於「台灣 Pay消費扣款」交易折抵。 
第二條 累點方式： 

依貴行公告之台灣 Pay紅利點相關活動專案辦法，於專案活動指定期間，並
達專案規定之條件，即可獲得一定比例之紅利點。 

第三條 折抵方式及標準： 
一、 點數兌新臺幣之折抵比例依貴行公告之台灣 Pay紅利點相關活動專案辦法

辦理。 
二、 每筆交易無點數折抵上限(可全額折抵)，且每筆交易將以紅利點換算之最

大可折抵新臺幣金額自動折抵，恕不提供折抵比例設定。 
三、 立約人須開啟「折抵開關」方可使用點數折抵交易金額，並可於交易當下

自由選擇是否開啟「折抵開關」。 
四、 若因退款交易而產生「負數點」情形，系統將自動停用折抵功能，待點數

累積至抵銷負數點為正數時才可再次啟用折抵。 
第四條 有效期限： 

一、 當年度獲得之紅利點可使用至次年年底，有效使用期限以貴行公告為主。 
二、 有效期限內已取得但尚未折抵之紅利點，於有效期限屆至時即自動歸零失

效。 
三、 立約人若註銷網路銀行、台灣 Pay服務或結清銷戶與貴行停止往來，其已

取得但尚未折抵之紅利點即自動失效，不得要求貴行兌為新臺幣提供，亦
不得於再次啟用本服務時要求貴行提供原持有點數。 

第五條 退款交易之退點原則： 
一、 原交易有使用紅利點折抵者，依原交易折抵之新臺幣金額部分兌為紅利點

退還立約人。 
二、 立約人於原交易以新臺幣付款所獲得之紅利點，依原交易新臺幣付款金額

兌為紅利點退還貴行。 
三、 若原交易有使用點數折抵，且有部分退款之情形，採以退款金額等值點數

優先退還貴行，原折抵點數不足退之差額才以新臺幣退還。 
四、 若距原交易日期超過 30日以上之退款，原交易折抵之紅利點將兌為新臺幣

退回立約人交易帳戶。 
五、 退款交易所退還客戶之紅利點數效期，將以退款交易發生年度起算。 

第六條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立約人對當月累積之紅利點若有疑問，應主動向貴行提出查詢，除非有重

大明顯錯誤經立約人要求更正外，一律以貴行之紀錄為準。 
二、 立約人獲得之紅利點限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讓予他人。 
三、 貴行之台灣 Pay紅利點相關活動專案給點方式非立即回饋者，立約人若於

該專案紅利點發送前，辦理註銷網路銀行、台灣 Pay服務或結清銷戶與貴
行停止往來，則喪失領取紅利點之資格。 

四、 立約人若以不當手段取得紅利點，貴行有權取消立約人之折抵資格或停用
本服務，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第七條 本服務相關資訊以貴行最新公告之內容為準。 


